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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6月 16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创业板问询函【2016】第 8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接到《问询函》

后，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和了解，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公司管理部做出回复，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我部关注到，自 2016年 2 月以来，你公司股票价格由 155.75 元上涨至最高

超过 300元，上涨幅度超过 105%，请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公司是否存在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回复： 

（1）自 2016 年 2 月以来，公司共召开 5 次董事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已在巨潮资讯网进行

了公开披露。公开披露的内容与董事会会议审议内容一致，公司不存在已召开董

事会审议重大事项而未披露的情况； 

（2）根据对公司已签订合同的检查情况和公司章程对审批权限的相关规定，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合同； 

（3）公司全体董事未收到董事会发出的拟讨论重大事项的通知； 

（4）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鸿飞的声明，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除已披露的重

大事项外，与其他公司或个人针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购买、收购、关联交易、



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进行筹划、商讨、达成意向或签订协议的情况； 

（5）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耿增强、吴安华、武楠、邹鹏程的声明，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除已披露的重大事项外，与其他公司或个人针对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资产购买、收购、关联交易、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进行筹划、商讨、达成意向

或签订协议的情况。 

综上，公司不存在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情况。 

2、公司董事会是否知悉公司存在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回复： 

（1）根据问题 1 的检查程序，公司不存在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可能影响股价的情况； 

（2）根据对定期报告的检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鸿飞、财务负责人武楠的

声明，公司不存在可能导致业绩大幅波动的未披露重大事项； 

（3）根据对定期报告的检查及董事会会议讨论内容，除定期报告已披露的

公司主营业务面向的领域已经从智能手机渗透到车载、智能硬件等新兴领域，并

且在新兴领域盈利模式已经从技术服务和开发向销售产品和 IP 转型升级外，公

司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市场、技术等方面重大突破、有可能影响股价的情况。 

综上，根据公司董事会掌握的信息，公司不存在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3、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配合市场概念炒作的情形，近期相

关机构调研情况是否已充分披露。 

回复： 

（1）公司近期没有限售股可以解禁，不存在炒作股价的动机； 

（2）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鸿飞的声明，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与其他机构或

个人针对公司股票价格达成任何意向或合作；不存在委托他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3）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耿增强、吴安华、武楠、邹鹏程的声明，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与其他机构或个人针对公司股票价格达成任何意向或合作；不存

在委托他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4）根据对互动易沟通平台的检查及公司董事会秘书武楠的声明，公司已

充分披露近期机构调研情况。 

综上，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配合市场概念炒作的情形，近期相

关机构调研情况已充分披露。 

 

特此公告。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0日 

 

 




